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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

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3〕第 287 号 

 

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3 年 9 月 14 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公司资金被强

行划转暨资金占用与子公司违规担保的进展公告》（以下简

称《进展公告》）显示，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三盛新能源

有限公司以银行定期存单为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公司或指定

公司提供质押担保，但未履行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决

策程序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三盛新能源有限公司存在违规

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。2023 年 9 月 12 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

湖南三盛新能源有限公司收到银行《质押划扣的客户回单》，

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到期未能兑付，根据《最高额权利质

押合同》，截至 2023 年 9 月 11 日,湖南三盛新能源有限公司

449,999,955.29 元被银行强行划转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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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请结合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、日常经营及偿还债务等

资金支出计划，你公司目前银行账户是否存在被冻结或使用

受限情形等，说明本次三盛新能被银行强行划转 4.50 亿元

后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，你公司已采取和拟采

取的具体措施。 

2.请结合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戴德斌是否有权决定河南

昭穗实业有限公司、河南环利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合称为被

担保方）的财务和经营决策，是否能据以从被担保方的经营

活动中获取利益等，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，核实并说明被

担保方是否属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戴德斌的关联人。 

3.截至《进展公告》披露日，你公司相关方湖南省泓坤

建材有限公司等合计占用你公司资金 2亿元，请结合第 2问

的回复情况，自查并说明三盛新能 4.50 亿元被银行强行划

转是否构成实际控制人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

情形，请说明针对上述款项你公司已采取的追回措施及效果，

你公司是否有效保护自身合法权益。 

4.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或违

规担保事项。 

5.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9 月 16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北京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

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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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

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3 年 9 月 14 日 


